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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部積極落實車輛溫室氣體之減量管理，加強汽（機）車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審核及後

市場稽查，並要求新車燃油效率水準以 94 年為基準，於 104 年提升 25%。據此，經濟部

於 98 年提升新車燃油效率標準 10%，本（101）年將持續進行新車燃油效率標準探討，

預計至 104 年，私人運具新車能源效率水準再予提升 15%，以落實運輸工具節能減碳之

目標，達成國家永續政策目標。 

（三十九）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政府重大施政規劃與說明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433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2-102） 

黃委員就政府重大施政規劃與說明問題所提質詢，敬答復如下： 

一、為增進本院政務首長對於國家政策之瞭解，促進跨部會溝通協調，並提升與民眾、媒體及國會

之對話能力，本院已於本（101）年 2 月 11 日辦理政務首長研討會，邀請學者專家及有關機

關首長就「如何與媒體溝通」、「如何與民眾溝通」、「如何與國會溝通」、「如何加強部

際之協調合作」及「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等議題講授並作意見交流。當日本院長曾於會中

期許各部會首長應加強對外溝通，對於政策制定亦應廣納各界意見、反覆研究分析及妥善規

劃，將政策清楚表達予民眾、媒體及國會，使政策推行更為順暢。 

二、政府為因應時空環境變遷，順應國內外當前發展趨勢，近來有關推動地方行政區劃、整體住宅

政策、資本利得課稅、稅制改革、油電價格調整及美國牛肉進口等重大政策之規劃，均經審

慎評估，提出願景，並將適時邀請學者專家及公民團體召開座談會或公聽會，以加強溝通協

調並廣納各界意見，期使各項改革方案於衡酌經濟發展及社會期待前提下得以順利推動或調

整。 

（四十）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內閣改組與政府施政相關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433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2-103） 

黃委員就內閣改組與政府施政相關問題所提質詢，敬答復如下： 

一、政府任命政務人員，一向秉持「用人唯才」、「適才適所」原則，廣從學術界、產業界、民意

機構及行政機關等各方面，延攬具有為國服務熱忱，且有擔當、負責任、具備廣博專業學識

、豐富練達處事經驗，以及統籌規劃與執行能力優秀人才出任。至日後內閣成員是否再作調

整，將視國內、外各種主客觀環境因素、整體政務推動之需要及本院組織調整情形適時檢討

，以有效推動並達成「黃金十年、國家願景」之施政目標。 

二、至黃委員所提有關政府施政，應能展現引領國家朝向可持續發展之具體作為一節，說明如下： 

(一)為使臺灣「脫胎換骨，邁向卓越」，政府以 2020 年為目標年，完成「黃金十年國家願景


